員工服務須知
--本須知內容摘錄自本中心工作規則相關規定--

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 管理部
中   華   民   國  九  十  七  年 十 月
壹、進用(員工進用及升遷要點第二、三條)

第一條 副理，資深研究員以下人員之進用，委由專業機構對外公開辦理甄試作業。

    副總經理、顧問、經理、主任及專門委員，依本中心組織規程第二條、第五條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通過後任免之。
第二條 新進員工除前點第二項規定外，其敘薪標準於甄試時訂定，按其應考職位、學歷及經歷，予以核敘薪級。

       新進員工試用3個月期滿且經該服務部門主管評核成績達70分者方得正式任用。

貳、進用限制(工作規章第二章第四條)
第三條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僱用：
一、有吸毒、賭博、貪瀆前科。
二、患有惡性傳染病、精神病。
三、曾受刑事處分尚未執行完畢、通緝有案尚未撤銷或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。
四、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。
參、服務守則(工作規則第三章)
第四條 員工應忠勤職守，遵守法令及依本中心一切規章
，確實執行各項業務，服從各級主管人員之指揮與督導，不得有陽奉陰違或敷衍塞責之行為。

第五條 員工對所擔任之工作應確實依規定辦理，如遇規定不明確或不明瞭者，應請示主管或請教其他同事，不得推諉拖延。

第六條 員工非經首長核准，不得兼任本中心以外其他職務；亦不得藉職務之便營私舞弊。

第七條 員工除辦理本職業務外，如遇其他部門工作繁忙時，應遵從上級主管指示，通力合作協助辦理，不得藉故推諉。

第八條 員工除例、休假日外，每日應依照規定工作時間上班，不得曠職、無故請假或遲到、早退。

第九條 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應遵守秩序，不得有大聲喧嘩或妨礙其他同事工作之行為。

第十條 員工不得任意翻閱不屬於個人經管之文件、帳卡、表冊等；非經主管核准，不得將本中心重要之文件、帳表、電腦程式等攜出、或供外人閱覽使用。

第十一條 員工對顧客或來賓應謙恭有禮、誠懇接待，不得有輕妄傲慢之行為。對於顧客委辦事項，應迅速辦理並力求正確。

第十二條 員工不得竄改、竊取、盜賣或破壞本中心信用資料；亦不得破壞、盜取本中心電腦程式、或洩漏業務機密。

第十三條 員工不得攜帶法定違禁品或兇器、易燃、易爆及與公務無關之用品至本中心，亦不得在辦公室、庫房及儲藏室吸煙、或放置易燃物品。

肆、工作時間、休假、請假
及加班(工作規則第五、六及七章)
第十四條
員工應準時上下班，並依規定按壓指紋或簽到，有關遲到、早退、曠職規定如下：

逾規定上班時間(09：00)30分鐘內出勤者，視為遲到；在規定下班時間(17：00)前30分鐘內退勤者，視為早退。逾前項時限出勤或早退者，應辦理請假手續
。

第十五條 員工每連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。另午休時間從中午12：00至13：30為止。惟實行輪班制、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。

第十六條 員工自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工作不超過8小時；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，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。
第十七條 本中心因季節性、換班、準備或補充性(指具有連續性或時效性)之工作，有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工作必要時，得將前條所定之工作時間延長之。延長工作以小時為計算單位，每月總時數不得超過46小時。超過之時數得給予補休假，惟需於翌月起算3個月內請休完畢。

前項延長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一日不超過十二小時。
第十八條 託人或替人刷卡或簽到，經查證屬實者，予以申誡一次處分。
第十九條 本中心員工以星期六及星期日為例假日。
第二十條 紀念日、勞動節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或應補假之日，均給予休假。
第二十一條 員工在本中心服務滿一定期間者，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

(一)服務滿1年者，第2年起每年7日。

(二)服務滿3年者，第4年起每年14日。

(三)服務滿6年者，第7年起每年21日。

(四)服務滿9年者，第10年起每年28日。

(五)服務滿23年者，第24年起每年30日。

(六)新進員工自工作滿1年之次月起，按當年度剩餘月份比例計給。

特別休假以半日為申請單位，確因業務需要，未能休假者，於年度終結或終止僱用時，其未休之日數，另發給薪資。
第二十二條 員工奉派出差、考察、訓練、參加兵役召集、公職選舉投票、政府舉辦之考試或其他依法令規定，得申請公假。請公假應繳交相關之證明文件，准假期間依證明文件所需之日數給假。惟參加教育召集或入營服役期間連續在1個月（含）以上者，應改申請留職停薪。公假期間之例、休假日，計入請假日數內，請假期間，薪資照給。
第二十三條 員工因職業災害或執行職務而致殘廢、傷害或疾病者，其治療、休養期間，得請公傷病假。公傷病假期間之例、休假日計入請假日數內，請假期間，薪資照給。公傷病假之判定，以勞工保險條例「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」為依據。
第二十四條 員工請公傷病假連續3日以上者，應依規定繳附醫院診斷證明文件。
第二十五條 員工因普通傷害、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得請普通傷病假。 
普通傷病假之給假標準如下：

一、未住院者，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30日。

二、住院者，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。

三、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病假，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。

四、普通傷病假期間之例、休假日不計入請假日數內。

普通傷病假1年內合計未超過30日部分，薪資照給。

員工請普通傷病假1次時間在3日（含）以上者，須繳附醫院之診斷證明書。

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，其請假日數併入普通傷病假計算。

第二十六條 員工因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，得請事假，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4日。事假期間之例、休假日不計入請假日數內，請假期間薪資照給。

員工因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、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，得請家庭照顧假，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，全年以七日為限。

第二十七條 員工本人結婚，得請婚假，每一結婚合計不得超過14日。婚假期間內之例、休假日，不計入請假日數，請假期間薪資照給。
第二十八條 員工親屬喪亡者，得請喪假。各親屬喪假給與天數標準，依下列各款辦理：。

一、父母、養父母、繼父母、配偶喪亡者，給予喪假21日。

二、配偶之父母、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，給予喪假14日。

三、子女喪亡者，給予喪假14日。

四、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，給予喪假7日；配偶之外祖父母喪亡者，給予喪假3日。
五、兄弟姊妹喪亡者，給予喪假7日。

喪假期間內之例、休假日，不計入請假日數；喪假應在親屬喪亡日起算百日內請休完畢；喪假期間薪資照給。
第二十九條 女性員工分娩前後，應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八星期；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，應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四星期；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，應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一星期；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，應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五日。產假期間內之例、休假日，計入請假日數內。

員工在職滿6個月（含）以上者，薪資照給；未滿6個月者，薪資折半發。
員工於其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二日之五日內，得擇其中之三日請陪產假，請假期間工資照給。遇例、休假日，不另給假。

第 三十 條 服務任職滿1年(含)以上之員工，得於每1子女滿3歲前，以書面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，最長不得超過2年。

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。

育嬰留職停薪，其期間員工申請每次以不少於六個月為原則，並得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得與本中心協商申請提前或延後復職。

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不計入工作年資計算。

第三十一條 請假人員須於請假發生時日前提出申請，且經權責主管核准後，始得離退；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，得由同事或家屬親友，代辦請假手續。
第三十二條 未經辦理請假手續，或假期屆滿未經續假而擅不出勤者，以曠職論。
第三十三條 本中心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必須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工作時，得要求員工於平日、例假、休假及特別休假日照常工作。

伍、薪資與獎金(工作規則第四章)
第三十四條 員工薪資包括本薪、津貼、加班費及其他經常性給與。
第三十五條 員工本薪資於每月初預付，以銀行現金轉帳方式發放。
第三十六條 加班費之計算：

員工平常工作日，連續加班時數在2小時（含）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薪資一又三分之一倍計算；其後再延長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薪資一又三分之二倍計算。
第三十七條 例假及休假加班連續達8小時者，加發1日薪資，逾8小時部分依前款規定加給。
第三十八條 員工獎金包括年節慰勞金、考績獎金及工作獎金。
第三十九條 員工工作獎金，以當年12月底在職者為發給對象；但年度內服務屆滿半年或退休、在職死亡人員，得按其實際在職日數比例核發之。
陸、獎懲與考績(工作規則第八、九章)
第 四十 條 員工對本中心業務及榮譽具有重大貢獻，或遇緊急狀況能維護本中心財產安全者，得依其事績予以獎勵。
第四十一條 員工獎勵分為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3種；同1年度內，嘉獎3次等於記功1次，記功3次等於記大功1次。
第四十二條 員工有怠忽職守、違抗命令、不服從指揮、洩漏業務機密、行為失檢、誣陷侮辱、脅迫長官或同事、破壞公物、損害本中心名譽、故違服務守則、舞弊侵佔等情事，應依情節輕重予以懲誡；其涉及刑責者，並移送法辦。
第四十三條 員工懲誡分為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3種；同1年度內，申誡3次等於記過1次，記過3次等於記大過1次，記大過2次者解僱。
第四十四條 員工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30日者(不含生理假及家庭照顧假)，其考績不得列甲等。
第四十五條 員工在當年度內請事、病假合計未超過50日者，按其請假日數比例減發工作獎金。
第四十六條 員工在同一考績年度內受記過以上處分者，其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。但功過相互抵銷後未達記過者，不在此限。

柒、升遷及輪調(工作規則第十一章)
第四十七條 為激勵員工士氣，拔擢優秀人才，得視業務需要，遴選優秀員工，予以升遷。
第四十八條 員工工作輪調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一、基於業務需要。

二、不違反勞動契約。

三、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不作不利之變更。

四、調動後工作與原有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

捌、解僱及離職(工作規則第二章)
第四十九條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中心得不經預告予以解僱：

一、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本中心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。

二、對本中心長官或同事，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。

三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宣告確定，而又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。

四、故意損壞本中心設備、公物用品或故意洩漏本中心技術上、業務上之秘密，致本中心蒙受重大損害者。

五、竄改、竊取、盜賣、破壞本中心信用資料；或破壞、盜取本中心電腦程式者。

六、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3日，或1個月內曠職累計達6日者。

七、同一年度內功過相抵後，記2大過者。

八、違反勞動契約或本規則之規定，情節重大者。

九、造謠生事，煽動非法怠工，情節重大者。

十、擅離職守，致生變故，使本中心蒙受重大損失者。
第 五十 條 員工離職（含退休、資遣、解僱、停職、留職停薪、辭職），應經核准並辦妥離職移交手續後，始得離職。
第五十一條 前項申請應以書面申請核准，並辦妥離職移交手續後，始得離職。

玖、退休、撫恤及職業災害補償(工作規則第十二章)
第五十二條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退休：

一、服務滿5年以上，年齡滿60歲者。

二、服務滿15年以上，年齡滿55歲者。

三、服務滿25年以上者。
第五十三條 退休之申請應於30日前提出，經負責人批准，於退休日辦妥離職移交手續後，始得正式退休。
第五十四條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強制退休：

一、年齡屆滿65歲者。

二、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。
第五十五條 合於強制退休者，人事單位除依規定簽核外，並應於該員工退休日前2個月通知，於退休日辦妥離職移交手續後，始得正式退休。
第五十六條 退休年齡之認定，以戶籍記載為準，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。
第五十七條 員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、傷害、疾病或死亡，依本中心相關規定予以補償。

拾、福利措施及安全衛生(工作規則第十三章)
第五十八條 員工自受僱日起，一律參加勞工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，並依相關法令享有保險給付權利。
第五十九條 本中心為保障員工生活並增進員工福利，得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、提供各種急難救助並辦理互助事宜
。
第 六十 條  本中心為提供員工正當休閒活動，得辦理自強活動或組織各種社團
，以提升員工生活與休閒品質。
第六十一條 本中心依照有關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，辦理安全衛生工作，防止職業災害，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。















�同仁對所擔任之工作除遵守法令及內部規章外，其相關作業程序，亦應遵循本中心內部控制制度相關規定辦理。





2資訊部DPC人員之工作時間悉依『DPC人員排班規則』值勤相關辦法辦理。


3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「生理假」一次(至多8小時)，其請假日數併入普通傷病假計算。


4員工因公務出差應填具『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』逕送本中心指定之保險公司辦理意外平安保險事宜，以保障員工本身權益。


5 有關各社團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管理部公布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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